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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4719303/content.html） 

 

附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节〔2016〕11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围绕《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年）》，工业和信

息化部决定组织开展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现将《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强组织协调，认真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3 月 24 日 

 

 

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按照《中国制造 2025》

专项行动计划统一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背景 

绿色发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推

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我国虽然是制造业大国，但并没有完全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的粗放发展模式，资源环境制约十分明显。《中国制造 2025》将绿色发展作为主要方向之一，

明确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开展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是落实五大发展理

念和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减轻资

源环境压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更是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关键措施，对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按照制造

强国建设战略部署，围绕落实绿色制造工程 2016 年重点任务，以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为重点，

加快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强化试点示范和绿色监管，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力争在重点

区域、重点流域绿色制造上取得突破，引领和带动制造业高效清洁低碳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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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绿色制造 2016 专项行动，预期实现以下目标： 

（一）进一步提升部分行业清洁生产水平，预计全年削减化学需氧量 8 万吨、氨氮 0.7 万

吨。筛选推广一批先进节水技术。 

（二）建设若干资源综合利用重大示范工程和基地，初步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

利用产业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 

（三）会同财政部启动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发布若干行业绿色工厂创建实施方案或绿色工

厂标准。 

 

四、重点工作 

（一）实施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 

围绕制造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发布《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实

施重点流域部分行业水污染防治清洁化改造。会同财政部支持一批高风险污染物削减项目，从

源头减少汞、铅、高毒农药等高风险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在钢铁、造纸等高耗水行业，筛选推

广一批先进适用的节水技术。组织开展节能监察和跨区域专项督查，在重点行业实施一批高效

节能低碳技术改造示范项目。 

（二）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示范 

在尾矿、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等重点领域，开展资源综合利用重大工程示范，推广

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装备。会同财政部组织实施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示范工程建设。

支持固体废物工程技术研究机构、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与生态发展创新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

建设。 

（三）推进绿色制造体系试点 

统筹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试点，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和

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方案。会同财政部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选择

部分城市开展绿色制造试点示范，创建一批特色鲜明的绿色示范工厂。 

 

五、进度安排 

──发布实施方案，启动绿色制造专项行动。（一季度） 

──发布《实施 2016 年高风险污染物削减行动的通知》。（一季度） 

──发布《第二批国家鼓励的先进适用节水技术目录》及《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

品）替代品目录》（2016 年版）。（二季度） 

──启动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重点任务，发布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及绿色工厂评

价导则等，开展绿色工厂试点。（二季度） 

──会同财政部启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示范工程建设。（二季度） 

──组织开展节能监察和跨区域专项督查。（三季度） 

──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重大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推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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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创新机制模式。积极协调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等机构技术资源，注重发挥行业

协会和产业联盟支撑作用，指导绿色制造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加强与产业基金、投资公司、政

策性银行等机构对接，总结绿色信贷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支持领域，为绿色制造专项提供支

撑。 

（二）形成工作合力。加强与发改、财政、环保、科技等部门紧密合作，充分调动地方政

府积极性，推动建立部门互动、区域联动、上下齐动的工作机制，营造绿色发展政策环境。建

立制造业绿色发展区域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对地方工作的指导，促进区域间节能环保产业

实质性合作。 

（三）加大政策支持。利用专项建设基金、清洁生产、工业转型升级等专项资金，支持绿

色制造专项行动重点项目。拓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市场，支持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完善绿色

产品政府采购和财政支持政策，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节能节水环保专用设备所得

税优惠政策。 

（四）强化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完善绿色制造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构建绿色制造管理体系。

强化环保执法监督、节能监察、清洁生产审核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惩

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绿色发展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